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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使用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
专项资金项目的公示
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切实管好用好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资金，提升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与服务水平，增强社区党组织在推动发展、服务群众、凝聚人心方面的作用，促进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，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安全感、获得感和幸福感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本方案将围绕传统节日及重要纪念日，通过系列活动增进社区凝聚力，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。
事项详情：本项目围绕“月圆国庆”，通过系列活动，增进社区凝聚力，传播红色文化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提升居民的安全感、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 预算资金：  物资采购费用：包含购买月饼作为奖品和慰问贫困家庭物品2000，设计我与祖国合影北京墙400元 活动道具（通关卡、问题卡、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宣传册）600元 预计1000元。
总预算：3000元。
 承办人：中共奈曼旗大沁他拉街道富康社区委员会
完成时限：项目报批后即可实施
 公示时间
2025年9月15日至9月22日
 三、公示期间如需反映相关问题，请拨打0475-42220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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